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情况报告

一、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本部门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情况
区发改委借助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属的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执法业务综合管理平台作为执法数据录入平台，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在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领域所审批、核准、备案的各类项目，作为我委行政执法检查的对象，由开展具体的项目类和节能监察类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全年合计开展项目类执法检查146个。
（二）开展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执法检查情况
区发改委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执法检查工作依托北京市综合监管E码查系统开展，根据区市场监管局下发的《北京市东城区2025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涉及我委2项抽查事项：1、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检查。由区发改委主动发起1批次节能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与区统计局配合对我区符合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2000吨以上不满1万吨标煤的用能单位（市级重点用能单位除外）的节能情况检查，共涉及被检查主体16家，检查结果为合格。2、本年度对粮食经营企业部门联合抽查。由区发改委主动发起1批次粮食经营企业经营粮食业务情况联合检查，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对我区入统粮食经营企业开展经营状况执法检查。共涉及被检查主体6家，检查结果为合格。在检查中未发现违法失信行为，未实施部门联合惩戒。
（三）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情况
区发改委严格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按照高质完成文件清理工作，共按要求清理存量文件69件，确保了各项政策措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相关要求。
（四）开展规范文件审查工作情况
区发改委统一建立审核台账，对已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实行目录化、动态化管理。根据区司法局的安排，2025年对涉及发改委起草的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名义制发的，全区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了清理工作，共完成清理文件13件，其中保留8件，拟废止5件。决定保留5件以区政府名义制发的文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城区支持鼓励节约能源暂行办法》的通知（东政发〔2014〕7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东城区产业指导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东政发〔2020〕10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城区2022年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发〔2022〕5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城区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发〔2023〕3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城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东政发〔2024〕6号）”。决定保留2件以区政府办名义制发的文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东城区关于落实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东政办发〔2022〕7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城区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文化创新融合改革示范区工作方案》的通知（东政办发〔2023〕4号）”。决定保留1件以本部门名义制发的文件“关于印发《关于助企纾困促进消费加快恢复具体措施的实施细则》的通知（东发改发〔2022〕29号）”。
决定废止1件以区政府名义制发的文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支持建设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集聚区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东政发〔2022〕4号）”。决定废止1件以区政府办名义制发的文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城区关于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的若干措施》（修订版）的通知东政办发〔2020〕18号”。决定废止3件以本部门名义制发的文件：“东城区金融办关于印发《东城区中小微企业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东金融文〔2020〕7号）”“《北京市东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给予疫情防控期间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的商务楼宇资金补贴的实施办法》（东发改函〔2020〕15号）”“关于印发《东城区加快培育引进独角兽企业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东发改发〔2021〕17号）”。
并陆续开展了与外商投资法、民营经济促进法不符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清理工作，以及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等工作。
（五）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开展情况
2025年，东城区发改委涉及区级行政复议案件3件，其中2件维持，1件责令履责。涉及市级行政复议案件2件，均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涉及行政诉讼案件0件，未收到法律建议书。涉及民事诉讼案件1件，未开庭，原告撤诉。
   （六）我委牵头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办理，成功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办理“举办大型活动”一件事，形成45个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打造“一键呼叫”紫金智服线上服务平台，集成38个部门服务资源，配备142名专业服务专员，提供多语言支持服务。平台运行以来，已服务企业89家，解决问题90余项，促成融资1500万元，开展线上会议370余次，服务1573人次。通过“一企一群”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协同响应，为企业提供全天候、专业化服务支持，有效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创新构建行政调解与司法确认深度融合机制，提升企业维权效率。首创“三方共商、三级联动”协同共治模式，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路径”。优化不动产业务办理流程，提升业务办理效率。推进全区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1.5万余户企业纳入“无事不扰”清单，占本区市场主体比例居全市首位；非现场检查占比达到79.98%。全市率先试点强制注销，畅通企业退出机制。探索建立“紫金公寓”服务保障机制，为重点企业配租各类周转房。开展区级企业满意度调查工作，了解企业对我区营商环境意见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二是企业走访服务常态化开展。立足全区经济发展需要，聚焦十余家央企一级总部、服务包企业、千户规上企业及万户重点税源企业开展走访工作，依托“三级服务管家”体系，创新打造企业服务“十百千万”走访工程，不断加强政府与企业黏性。截至目前，全区各单位累计走访企业2.5万家次，解决诉求1522件，解决率99.7%。组织四批次重点走访企业，累计795户企业，其中前三批487户已全部走访完成，第四批308户走访完成268户，完成率87.01%，预计年底前全部走访完毕。通过“十百千万”工程，实现“问题清单化、责任具体化、进度可视化”的闭环落实机制，“说得上话、找得到人、办得上事”的联系逐步建立，“稳存量、挖潜量、扩增量”线索不断增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三是“紫金服务”内涵不断丰富。优化政企常态化交流机制，动态更新紫金服务工作清单，统筹全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政企交流活动，开展“故宫以东 政企会客厅”活动12期、各类“紫金服务”活动600余场。将“紫金服务十大行动”纳入年度营商环境改革任务，推动惠及更多企业。做优“紫金健康”子品牌，健康咨询服务覆盖服务包企业员工70余万人。组织“紫金智创 驱动未来”东城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宣讲活动，不断加大政策宣传推介力度。整合政策、业务、人才、服务等全站式信息，更新升级《紫金服务工作手册》。创新打造“紫金·爱相融”政企青年联谊品牌，统筹团妇联、团委、总工会、机关工委、工商联及各管家单位，开展5+X政企青年联谊活动10余场，拓宽地区青年交友交流渠道。
二、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一码检查”执法问题发现率的指标无法实现
目前我委完成的纳入综合监管的执法事项均为我委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因此对这些项目进行监管，发现问题就是在前期审批核准备案过程中的环节程序问题。另外新划入的粮食流通领域监管，也存在无法发现问题的情况，因此无法完成问题发现率的指标。
（二）跨部门联合抽查比占率无法完成考核
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中，我委目前主动发起开展的只有2项：一是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检查，与统计局配合，全年按照比例完成16家；二是本年度对粮食经营企业部门联合抽查，与市场局配合，我区只涉及6家粮食企业；按照市场局的要求跨部门联合抽查占比要达到单部门抽查量的80%以上，2025年我委单部门抽查执法量为146家。无法完成上述的比例数指标。
（三）执法人员队伍的匹配问题
[bookmark: _GoBack]东城区发改委未设立与市发改委法规处和执法处相对应的法治科室及执法科室，现有的执法工作均由各业务科室中有执法资格人员承担，既忙于本科室业务工作，又要承担每月执法任务，由于缺乏专业性执法的队伍，不利于执法工作的开展。
三、2025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拟定东城区发改委述法清单内容
区发改委拟定党组书记、主任的述法清单分为六项内容：一是积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二是推动落实年度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及重点工作任务。三是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发挥法律顾问作用，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四是严格规范执法文明执法，提高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五是认真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则、严格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六是积极落实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二）按要求填报东城区发改委述法工作情况材料
区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积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开展述法工作，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落实年度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及重点工作任务，积极落实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提高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等述法内容，在党组述职会议上公开述法，并将述法内容纳入述职报告中，在本单位予以公示。 
四、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2026年我委的本部门执法工作继续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开展。继续按照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要求，一是开展执法监管降量工作，争取法规处和执法处的支持，确保完成我区单部门行政执法量和跨部门抽查量均下降10%的硬性指标要求。二是力争完成“一码检查”综合监管平台中问题发现率的指标。三是力争完成跨部门抽查量占比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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